
2016年11月14日下午两点 ，
北京房山法院执行二庭法官高华
峰带着法警前往北京房山一家医
院， 为病床上因工伤致高位截瘫
的农民工史某， 送去5万元执行
款， 为他解决了燃眉之急。

老家在四川的史某多年在北
京打工。 2015年， 史某在房山一
工地为包工头老乡赵某干活时 ，
不慎发生工伤， 导致高位截瘫。
史 某 先 后 在 房 山 、 解 放 军 总
医 院 等几家医院的抢救治疗 ，
将工程分包给赵某的安徽省一家
劳务公司为史某支付了60余万元
医疗费， 但后来就不再支付任何
费用了。

史某家人几经周折， 找到了
将工程分包给劳务公司的北京两
大建筑公司， 但这两家公司均表
示不承担史某的赔偿责任 。 于
是， 史某家人将这两家公司， 以
及劳务公司、 包工头赵某一并告
到法院， 索赔90余万元。 法院审
理后， 依法判决劳务公司赔偿史
某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误

工费、 营养费、 护理费、 残疾赔
偿金 、 鉴定费 、 精神损害抚慰
金 、 住院用品费共计 920384.93
元， 包工头赵某承担赔偿责任。
而此时， 史某经鉴定伤残等级属
一 级 ， 赔 偿 指 数 （ 伤 残 率 ）
100%， 需要完全护理依赖。

判决生效后， 劳务公司和赵
某仍然不支付赔偿款， 史某向法

院申请执行。 从老家赶到北京照
顾史某的妻子， 由于没有钱， 只
能租住在一间没有家具、 没有暖
气的破旧房屋内。 她告诉法官，
他们家为了给史某治病， 已经借
了20万债务， 现在每天都能接到
催还的电话。

房山法院执行法官高华峰了
解史某的情况后， 火速查找劳务

公司和赵某的财产线索。 经查，
该劳务公司在北京分包的工程已
经竣工 ， 在安徽的银行仍有财
产 。 而包工头赵某早已离开北
京， 查询不到任何财产线索。

为了让史某及时拿到执行款
救命钱， 法官在法院庭审的一份
案卷材料中， 找到了当时作为劳
务公司委托代理人的电话， 经过
与委托代理人联系， 找到了劳务
公司留在处理工程事项的工作人
员。 同时， 法官还和发包方北京
某建筑集团联系， 了解到该集团
还有案款未结给劳务公司。

掌握这些信息后， 高法官找
到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 向其解
释了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劳务
公司的人员迫于压力， 提出立即
拿出5万元。 法官则立即将这些
钱送到正在等钱用的史某手中，
并对他说： “好好养病， 我们下
一步将从未结工程款和安徽的银
行账户着手， 争取尽快地执行回
钱来。” 本报记者 李一然

通讯员 赵艳艳 摄影报道

近日， 高霞芸等9名员工向
本报反映， 她们在两个月前与一
家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
同。 合同约定底薪2000元+提成。
可时至今日， 公司一直没有安排
她们上岗。 也就是说， 她们整整
被 “闲置” 这么长时间。

公司未安排她们工作的原
因， 是该公司购买的新设备存在
很多问题， 增加流水线的计划受
阻， 不得不将她们 “晾在一边”。
可是， 她们要求按合同约定支付
工资时， 公司却明确予以拒绝。

公司拒发工资的理由是 《劳
动合同法》 第10条规定，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
同的，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
立。 换句话说， 就是劳动关系从
用工之日起建立。 由于公司没有
对她们用工， 她们也没有付出劳
动 ， 自然无权不劳而获 。 更何
况， 公司认为已经向她们每人每
月发放300元生活费用， 更不用

谈什么发工资这类事情了。
她们想知道， 公司的理由是

否成立？

■法官说法
非因劳动者停工
单位须按规定付酬

就上述9名员工反映问题 ，
接受咨询的法官认为， 公司的理
由不能成立， 即其照样必须向你
们支付工资。

之所以这样说， 从停工原因
上看 ， 公司必须承担相应的责
任。 《劳动合同法》 第29条、 第
30条分别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
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
家规定， 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 《工资支付暂行规
定》 第12条也指出： “非因劳动
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 停产在一

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 用人单位
应 按 劳 动 合 同 规 定 的 标 准 支
付 劳 动者工资 。 超过一个工资
支付周期的， 若劳动者提供了正
常劳动， 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
准 ； 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
动 ， 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
即用工、 提供劳动与承担工资不
能划等号。

因为上述9名员工没能正常
上班， 是由于公司的计划受阻所
致， 属于 “非因劳动者原因” 停
工， 这就决定了公司应当视情况
承担责任： 一是第一个月， 应当
“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 ” 支付
工资。 二是超过一个月， 应当按
照不低于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
资标准支付工资， 或者按不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承担生
活费。 尽管公司向她们发放了生
活费， 但却远远低于80%。

从民事法律关系上看， 公司
必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合同
法》 第42条规定： “当事人在订
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 （一 ） 假借订立合
同， 恶意进行磋商； （二） 故意
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
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 有其
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
即 缔 约 过 失 责 任 是 指 缔 约 人
故意或者过失地违反自身义务，
造成对方当事人的损失时， 依法
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正因
为以上9名员工与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 目的是为了通过劳动获取
报酬 ， 而公司既不安排你们工
作， 也不支付工资或按规定发放
生活费， 导致其无法实现合同目
的， 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并损
害了员工的信赖利益， 这就决定
了公司必须承担员工因此受到的
损失。 （颜东岳）

入入职职后后被被““闲闲置置”” 单单位位仍仍需需开开工工资资

【维权】11专题２０16年 11月 16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李亚楠 │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编辑同志：
两个月前， 我和前夫李某

因为感情确已破裂而被法院判
决离婚。 出于报复， 李某将彼
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对我拍
摄的53张裸体、 性爱等 “私密
照”、 “不雅照”， 以及我的姓
名、 身份信息、 工作单位、 家
庭住址等全部上传到网上， 使
得我由于不时受到认识或不
认识的人骚扰 ， 而感受到巨
大的精神压力， 并最终导致精
神抑郁， 不得不住院医治。 我
曾多次要求李某停止侵害、 消
除影响、 赔礼道歉， 可李某却
认为我无权干涉 ， 理 由 是 其
所上传的照片并非伪造， 且
只是上传在网络空间， 尤其是
没有对我实施暴力， 更何况与
我有过夫妻关系的特殊身份。

请问： 李某的行为是否构
成犯罪？

读者： 晓虹

晓虹读者：
李某已涉嫌构成侮辱罪，

你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刑法 》 第 246条规定 ：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
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
人，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
夺政治权利。 前款罪， 告诉的
才处理， 但是严重危害社会
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与
之对应， 侮辱罪是指使用 暴
力或者以其他方法， 公然贬
损他人人格， 破坏他人名誉，
情节严重的行为 。 而李 某 之
举具备了相应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 侮辱并非只有使
用暴力， 而是还包括 “其他方
法”。 如： 用恶毒刻薄的语言
对被害人进行嘲笑辱骂， 使其
当众出丑， 难以忍受； 以大字
报、 图画、 漫画、 信件、 书刊
或者其他公开的文字等方式泄
漏他人隐私， 诋毁他人人格，
破坏他人名誉。 同时， 只要加
害人的目的在于侮辱， 且客观
上能引起被害人被侮辱的后
果， 则不论侮辱的内容是真是
假， 也不论加害人与受害人之
间是何种或者有过何种身份关
系。 正因为李某泄露的 “私密
照 ”、 身份信息 、 家庭住址 、
电话号码等属于你的个人隐
私， 而其目的在于诋毁你的人
格， 破坏你的名誉， 决定了其
不得拿没有使用暴力、 内容属
实说事。

另一方面， 《刑法修正案
（九）》 在 《刑法》 第246条新
增了一款： “通过信息网络实
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 被害人
向人民法院告诉， 但提供证据
确有困难的， 人民法院可以要
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即在
网络上侮辱他人等同于在现实
中侮辱他人， 同样可以给予刑
事追究。 李某通过网络， 利用
可以使不特定人或多数人听
到、 看到的方式， 点名道姓、
图文结合、 毫无掩饰地对你公
然侮辱， 无疑难辞其咎。

再一方面 ， 该罪所指的
“情节严重” 主要包括手段恶
劣， 后果严重等情形， 如多次
侮辱他人使其人格、 名誉受到
极大损害， 造成恶劣影响等。
而你恰恰因为李某的侮辱， 而
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 并最
终发展到精神抑郁， 不得不住
院医治。 （颜梅生）

网上传播前妻裸照
涉嫌构成侮辱罪

农民工高位截瘫 法官火速执行送案款

5年前，胡先生与妻子夏某开
了一家装饰材料商店。在经营中，
他们一直遵循“男主外，女主内”
的原则， 店里的事情都由妻子打
理。妻子与客户沟通，包括一些账
目往来，多是通过QQ联系的。因
为胡先生不会使用电脑， 当他需
要知道什么事情时， 便由妻子登
录QQ号码帮助查询。因此，他从
来没有问过这个QQ号码的密码。

但是， 天有不测风云。 两周
前，胡先生妻子突发脑溢血，经抢
救无效死亡， 致使这个QQ号码
再也无法登录， 给他们这个商店
的继续经营造成了巨大困难。

“夏某是我的妻子，我作为她
的丈夫，是其合法继承人。我是否
可以将这个QQ号码通过继承的
方式过户到我的名下？” 胡先生
说， 他不知道这个请求是否会得
到法律的支持。

接受胡先生咨询的律师了解

情况后说，根据胡先生的介绍，这
个QQ号码对其装饰材料商店的
经营是非常重要的， 对其面临的
经 营 困 难 和 焦 急 的 心 情 很 理
解， 但这个QQ号码却不能通过
继 承 遗 产 的 方 式 过 户 到 他 的
名下。

其原因有二。 第一，QQ号码
并非遗产，不受《继承法》的保护。

《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
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
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
公民的房屋、 储蓄和生活用品；
（三） 公民的林木、 牲畜和家禽；
（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
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
（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
财产权利；（七） 公民的其他合法
财产。”经逐条比对可以看出，QQ
号码并不属于该规定前六条中的
任何一条。

虽然第七条中有 “其他合法

财产”的表述，但《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 第三条指出：“公民可继
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
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 。”
由此可以看出， 目前我国还没有
将QQ号码纳入遗产范围的法律、
法规规定， 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
释。所以，胡先生也就无权要求将
这个QQ号码作为遗产来继承。

第二， 胡先生的妻子夏某虽
然已经逝世， 但其个人隐私仍将
受到保护。QQ号码里内置的相关
具体内容，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
无关，其密码的设置，就是为了保
护个人隐私。 夏某生前的个人隐
私同样受法律保护， 假如把夏某
的QQ号码过户给胡先生，无疑会
导致对其隐私的曝光和对其隐私
的侵犯， 甚至可能影响胡先生或
公众对夏某的评价。

第三， 不符合腾讯公司与注

册用户签订的相关服务协议。腾
讯公司的QQ软件是为用户提供
传送电子信函、图像和语音等各
类型数字化信息的网络即时通
讯程序 ，QQ号码则是区分不同
QQ软件使用用户的标识。用户在
申请注册QQ号码时， 必须要同
意腾讯公司为其制定的 《QQ号
码使用规则 》、《QQ空间服务协
议》、《隐私政策》，并要在“我已阅
读并同意相关服务条款和隐私政
策”的选项栏上打“√”号才能完
成注册并取得号码。

其中，《QQ号码使用规则》中
规定：“QQ号码使用权仅属于初
始申请注册人。未经腾讯许可，您
不得赠与、借用、租用、转让或售
卖QQ号码或者以其他方式许可
非初始申请注册人使用QQ号
码。”据此，就已经排除了QQ号码
可以通过继承遗产的方式加以过
户的可能性。 （法音）

QQ号码不属遗产 继承过户不可行


